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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王思雯

電話：08-7227699轉178

傳真：08-7227991

電子信箱：a25116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藝字第11100928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3871477_11100928800_1_3871477_11100928800_1.pdf、

3871477_11100928800_1_3871477_11100928800_2.pdf、

3871477_11100928800_1_3871477_11100928800_3.pdf、

3871477_11100928800_1_3871477_11100928800_4.pdf)

主旨：函轉文化部與9大藝文票券平台合作推出「平台回饋送 同

學藝起FUN」乙案，，請協助轉知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111年1月5日文創字第111300017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文化部推出「平台回饋送」方案之9大平台為OPENTIX

兩廳院文化生活、udn售票網、TixFun、MNA售票網-牛耳藝

術、Ensemble Music Online Courses（揚聲堡線上音樂教

學）、大禾音樂製作、年代售票、量子音樂票務系統、寬

宏售票系統。

三、參加方式及消費回饋內容：自111年1月1日中午12時至111

年3月31日晚上23時59分，至9大藝文票券平台活動專區，

學生及同行親友消費單筆滿千元，登錄學生相關資料，即

可獲得相當20%之回饋，包括票券平台推出「9折」、「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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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折抵」或「送百元折價券或回饋金」，搭配本部加碼送

「100元數位藝FUN券」；每一平台消費回饋最高可達1200

元。

四、有關消費回饋領取方式，各票券平台回饋時間以各平台定

為準。至藝FUN券回饋，民眾購票後隔日起算第7日，登入

「藝FUN NEXT」APP即可領取回饋之數位藝FUN券，若藝FUN

券回饋帳戶之手機號碼尚未成為會員，需先完成註冊後領

取回饋。

五、活動適用對象：

(一)學生本人：具中華民國學校學籍之在學學生身分者(就讀

我國國中小學、高中職、大專院校、研究所碩博士班

等)。

(二)學齡前兒童(含尚未入學之兒童)。

(三)同行者：本方案也開放邀請前二款對象之家長或親友一

同觀賞藝文節目。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消費金額計算不包含抵用之數位或紙本藝FUN券金額。

(二)消費滿額活動適用的藝文活動與平台回饋內容以各票券

平台官方網站為準。

(三)參加活動者需於111年3月31日23時59分前完成訂單結

帳。

(四)公告事項以外之活動詳細資訊請上文化部及票券平台官

網查詢(文化部官網：https://artsfunnext.moc.gov.tw

/home/MemberArea.html；各票券平台活動專頁連結請參

附件)。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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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各國小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、本縣各國小及特

殊學校、本縣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府文化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24


